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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为扎实做好我校青年教师导师制指导工作，进一步明确

青年教师及导师各自工作任务，根据《咸阳师范学院青年教

师导师制实施办法》（咸师院发〔2018〕19 号）文件精神，

现将任务书制定如下。

一、青年教师任务

1.虚心向导师学习，勤奋工作，爱岗敬业，严于律己，

自觉养成良好的教师职业道德。

2.在导师的指导下，熟悉教学基本环节（包括备课、讲

课、批改作业、辅导答疑、实验指导、毕业论文指导、考试

命题等），掌握基本教学方法，逐步提升教育教学能力。

3.认真听取导师 1-2 门课程，每学期听课节数不少于 8

节课；认真听取其他教师授课，每学期听课节数不少于 2 节

课。并于每学期初将学期听课计划报人事处备案。

4.在导师指导下，认真撰写所承担课程完整教案和课

件。

5.在导师指导下，完成 1 次公开课教学。

6.在导师指导下，参加各级各类教学竞赛。

二、导师任务

1.关心青年教师成长，帮助他们培养严谨求实的科学态

度和良好的职业道德。

2.制定青年教师指导计划并予以落实，进行经常性指导

检查，督促完成指导计划。

3.指导青年教师撰写教案和课件，并对青年教师撰写的

教案和课件提出具体指导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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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进行课堂示范教学。

5.帮助青年教师熟悉并掌握教学方法和教学规律，提高

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。每学期听青年教师授课不少于 4节课。

6.指导青年教师完成 1 次公开课教学。

7.指导青年教师参加各级各类教学竞赛。

三、考核

1.中期考核

青年教师与导师共同完成以下资料，并于每年 3 月份，

由所在二级学院报人事处、教师发展中心。

(1)青年教师导师制活动记录本（第 2-11 页由指导教师

填写，12-37 页由青年教师填写，其余共同填写）。

(2)已完成的公开课教学资料。

(3)经过双方研讨的教案和课件。

(4)其他相关资料。

2.终期考核

指导期满 1 年（一般每年 10 月份），按照《咸阳师范学

院青年教师导师制实施办法》中 第四章 相关要求对指导教

师及青年教师进行考核。

青年教师： 年 月 日

指导教师： 年 月 日

二级学院负责人（签章）： 年 月 日

人事处负责人（签章）： 年 月 日

备注：此任务书一式四份，青年教师、指导教师、二级学院、人事处各留一份。


